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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司的资本制度,对于公司的运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公司的资本制度是公司建立之基,

同时,它始终贯穿于公司从设立之初,到最终的终结之末的全部过程。对于公司本身而言,它是公司获得

公司独立人格的基石,又是公司今后运营、发展的重要保障；对股东来说,首先是股东享有自己专属权益

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其承担公司责任、义务的标尺；同样的对于债权人也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它是

债权人取得权利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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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pany's capital syste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mpany's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company's capital system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mpany's establishment,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always 

runs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company from the beginning of its establishment to the end of the 

eventual end. For the company itself, it is the cornerstone of the company's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and it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company's future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For shareholders, first of all, it is an 

important premise for shareholders to enjoy their own exclusive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a yardstick for them to assume corporate responsibilities and obligations; The same significance for creditors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as it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creditors to obtain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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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认缴资本制度的改革实质上是在以往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度

的现实瓶颈之中演变而来,回顾1993年的《公司法》最为严格的

资本制度到2005年的《公司法》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将公司注

册资本由原来的足额缴清到后来的降低比例,实际上公司法的

立法者对公司资本的有效运营保持着高度的关注,也正是因为

公司资本在公司经营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不可低估,所以对其

应该如何管理一直是立法者关注焦点。资本制度是公司法律制

度的重要支柱之一,资本制度改革贯穿并影响着整个《公司法》

制度体系和规则架构,《公司法》将2005年的有限制的资本认

缴制度改为现在的完全认缴制度,认缴资本制度对于公司注

册资本的要求看似没有,其实只是一种表象,在对新公司法公

司注册资本的具体要求上可以看出,公司法对股东出资的要

求是认而不缴,或者说是暂时不缴。但这并没有免除股东的出

资责任。 

1 股东违反出资义务应承担的责任 

1.1责任性质 

股东之间对公司资本的认购协议是特殊商事合同,而非一

般的民事合同。公司本身具有资和性和人合性的特征,发起人出

于彼此之间的出资合意而达成的认购协议其最终目的是成立公

司追逐经济利益,此时不能单纯的将协议看为合伙协议,而要以

所设立的目标作为最终考量依据,其发起出资是为了设立公司

而非普通合伙企业,故发起人都是缔结协议的其中一方。公司作

为最终目标,在公司最终成功设立之后,可以作为第三方成为此

商事合同的最终利益指向者,凭借此合同要求发起人或股东履

行出资义务,以及承担违约责任,甚至对执意不履行出资义务的

股东作出惩罚。 

股东出资问题属于《公司法》范畴的问题,股东间订立的出

资协议虽为特殊商事合同,但对其规制不能简单将民法规则生

搬硬套,公司资合和人合的特殊团体性质,决定其有自身特殊的

特性,故此种责任的认定还应视为公司法范畴内的特殊责任。 

1.2归责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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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的出资义务属于公司法明示的积极义务,履行此种义

务对公司设立来说势在必行,不可或缺,资本充实原则中对此有

着比较深刻的阐述,其对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归责原则是无过

错原则,这一点笔者表示赞同,但是公司对违反出资义务的请求

权应有详实的规范,如请求权的诉讼时效问题,通过诉讼时效的

界定,是公司的请求权能够落实。 

1.3责任承担 

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直接导致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下降,为保

障公司持续运营及各权利主体利益不受损,就要求股东履行其

出资义务,补足其认购的注册资本,其他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方

式。但考察实际情况不难发现,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责任若仅限

于此,则股东承担的责任比例较小,违约成本低下,很难对督促

其积极履行出资义务起促进作用。因此,完善我国《公司法》在

股东违约出资方面的制度设计是十分必要的。 

2 建立完整的股东失权机制 

失权催告是指对违反出资义务的股东剥夺其股东权利的民

事法律责任。失权制度要求对怠于履行出资义务的认股人,董

事或发起人在一定期限内发出催告,催促其足额缴纳出资,期

限到达后仍不缴纳者即丧失其认股人的权利,所认股份可另

行筹集[1]。股东出资义务的履行情况与股东实际权利能否顺畅

行使形成联动机制,对于督促股东积极履行出资义务十分有利,

同时对怠于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起到良好的制约作用。该制度

的建立,对公司资本充实起到有效保障。 

3 建立股东失权机制的价值 

3.1促使股东及时缴纳出资保障公司资本充实 

认缴资本制下,股东出资周期延长,并不消除股东出资义

务。对不积极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来说,在其缴纳出资时限到来

之前,对其进行一定时间的催缴,经过催缴程序后股东仍不缴纳

出资即失去股东权利,这种后果十分严重,对股东的震慑作用很

大,从而从程序设置上让股东意识到不积极履行出资义务的严

重性。 

3.2对其他股东利益起到保护 

现实中不积极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往往在公司资产认购中

比重很大,如不积极履行出资义务,造成由于资本缺乏而影响经

营。同时对其他足额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经济收益造成不良影

响,甚至会在后期由于《公司法》规定的出资补缴义务下,产生

补缴出资的责任,但补缴后的出资追偿成为普通的债务关系,能

否得以实现很难保证。 

3.3完善公司治理制度 

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却不必然引起其权利丧失,使得许多

股东借认购之名得到股东权利,从而对公司治理进行干预,其他

股东对于此种行为的抵制可能使公司治理陷入僵局,经过失权

催告,对怠于履行义务的股东权利进行限制甚至剥夺,是公司在

治理过程中有章可循,且平衡各方利益[2]。 

4 我国《公司法》中股东失权机制现状 

股东失权机制在我国《公司法》中未见规定,但《公司法司

法解释三》中可以见到相关规定,《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中对股

东失权催告机制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

者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

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

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

项制度的确立对督促股东履行出资义务起到积极效果,但是司

法解释中对失权催告机制的具体细节性规定较少,在实际操作

中缺乏实用性。 

5 域外关于股东失权机制的设置情况 

关于股东失权的问题,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21条规定

“(1)股东延迟缴纳出资的情况下,可以以警告取消相应的营业

份额的方式再次要求迟延缴纳的股东在特定宽限期内缴纳出

资。催缴以挂号信的方式作出,宽限期必须至少为一个月。(2)

宽限期满仍未缴纳出资的,为了公司的利益,应声明迟延缴纳的

股东丧失其营业份额和已经缴纳的部分出资。声明以挂号信的

方式做出。(3)公司因欠缴金额或者事后催缴的基本出资金额而

遭受的损失,被除名的股东仍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法》第64

条第一款规定“对于未及时缴纳已被催缴的出资的股东,可以设

置缴纳出资的宽限期,并警告该期限届满人不缴纳的将宣告其

丧失股票及已缴纳的出资。”第二款规定“该补缴期限必须在分

公司公报上公告三次。第一次公告必须至少在期满前三个月做

出,最后一次公告必须至少在期满前一个月做出。每次公告之间

必须至少间隔三个星期。”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67条、125

条、142条都有股东失权规定,其中142条规定认股人延欠前条应

缴之股款时,发起人应定一个月以上之期限催告该认股人照缴,

并声明逾期不缴失其权利。日本《公司法》中对失权制度也提

出合理催告时间的规定。美国虽未设置强制性的股东失权规定,

但是对未缴纳出资的股东采取了失权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如特

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164条规定,“如果没有出价人(bidder)

支付股票到期的数额,而且经过在公司注册办事处所在县提起

司法诉讼催缴后一年内还没有缴纳则上述股票及拖欠债务股东

之前支付的数额应由公司予以没收[3]”特拉华州《有限责任公

司法》第18-502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可以规定,负有出资

义务的有限责任成员为履行出资义务的其利益可受到特定处罚

或特定后果[4]。 

6 我国《公司法》股东失权机制的构建设想 

6.1建立失权制度的法律依据 

股东失权制度存在的法律依据在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设计

中分为两种存在形式,其一是存在于公司法法律条文之中,其二

是存在于公司章程之中,《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七条、十八

条已经涉及到未积极履行出资义务股东的权力制约以及股东资

格丧失的制度设计,说明立法者从司法实践中也得出对于未履

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对其本身权力的制约乃至丧失,对督促其履

行义务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6.2明确失权制度的构成要件 

认缴制度下,股东出资高度自治,对于此种资本制度下的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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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制度的引发,应当满足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认股人对公司股本

进行认购,表达其愿意在约定时间和资本范围内进行出资；其次

认股人认购股份后并未实际缴纳全部认购出资；再次公司对认

股人进行合理期间的出资催缴但其仍未缴纳；最后认股人未缴

纳的出资对公司资产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 

6.3设立合理的催缴期间 

股东失权制度在我国《公司法司法解释》中虽有出现,但是

结构并不完整,考察其他国家地区的做法不难看出,对于股东失

权制度的设计都存在前置程序的设置,即采取合理必要的方式

通知催缴股东,且催缴期限也有必要限制,催缴次数也不止一

次。这样的设计正是因为对于公司资本的救济程序中,股东失权

制度的存在,其根本意义在于充实公司资本,而非驱逐股东。我

国《公司法司法解释》中对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的催缴期限没

有明确时间限制,笔者建议在今后改革中,应设立由公司发起

人、董事执行出资催缴,对公司章程涉及股东失权制度的催缴时

间加以规范,设置明确的催缴时间和催缴次数,并且应当在催缴

方式上作出明确界定,即以何种方式记录公司履行催缴手续,对

未来援引该项制度提供客观依据。 

6.4规范失权制度运行程序 

考察我国2014年3月出台的新《公司法》的设计理念不难看

出,对公司资本的管理新公司法更加注重公司自治为主,行政干

预为辅。故笔者建议在我国《公司法》未来改革之中,股东失权

制度的设计应该存在于公司章程之中,更加符合《公司法》所秉

承的理念。研究国外立法做法,失权制度一般由董事会启动,若

董事会怠于启动,其他中小股东可以召开董事会启动这一程序,

这一点我国立法可以借鉴参考。 

对于公司董事会而言,公司资本充实责任的承担者首先是

认购出资的股东,其次也有公司董事会的资本充实义务,股东失

权制度的前置程序中,催缴出资义务即是公司董事会的资本充

实责任,公司在章程中明确记载股东失权的催缴时间和方式,实

质也是对公司董事会资本充实责任的具体要求,若公司董事会

怠于履行催缴义务,那么在司法过程中,失权股东仍然具有异议

权,对怠于行使催缴责任的公司可以提出异议。若公司的前置程

序中确实存在行为瑕疵,那么,失权股东若以此主张其权利不能

归于消灭,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对于多次催缴仍恶意欠缴的股东,采取失权制度是合理保

护公司运营的有效手段,但对于一时资金出现困难未及时履行

出资义务的股东未免苛刻。且在股东欠缴金额的细节上应该设

置一定的比例,若实缴金额的占欠缴金额比例很低,那么不宜直

接援引失权制度,这样对公司及股东个人经济利益的损失大于

制度本身所能创造的利益,显失公平。对于实际欠缴金额较小的

股东,可对其股东权利进行一定范围的限制,如《公司法司法解

释三》中第17条所提到的对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或抽逃出资的

股东限制其对利润分配权等。笔者建议,未来《公司法》改革中,

对未足额履行出资义务,但比例较小的股东,对其股东权利的限

制可以逐步向公司管理过程中延伸,如表决权、股东大会的参会

权等权利也可以受到一定限制,从而使股东在履行义务时限到

来之前就感受到由于自己不严格履行义务所造成的自身利益损

害,有效督促其加快履行出资义务的效率,提升义务履行质量。 

7 结语 

《公司法(修订草案)》创设的股东失权制度在《公司法司

法解释(三)》第17条规定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良,是一项能够

弥补目前对瑕疵出资股东的权利限制规定缺陷的制度,具有创

新性,但关于股东失权制度的规定仍然存在语义模糊、规定不全

面之处。希望股东失权制度能够在今后的修改与审议中不断完

善,并最终被正式确立为公司法中的一项规则,为实践带来规范

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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